大庆市人民医院南院空调维保采购公告

一、项目编号：RMYYYXK2607
二、项目名称：南院空调维保

三、采购方式：院内竞争性磋商

四、供应商要求：

（一）供应商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1、必须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具备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4、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5、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7、投标人须具备以下特种作业人员：具备制冷与空调作业证人员至少1人、高处作业证人员至少1人，特种作业人员须提供《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作业操作证》原件扫描件。
（二）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参加同一项目采购。

（三）本次采购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五、投标提供书面资料:

	序号
	投标文件
	包含项目

	1
	经销商资质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2
	
	维保资质相关证明

	3
	
	法人代表授权书

	4
	
	法人代表身份证复印件

	5
	
	投标代表身份证复印件

	6
	产品报价明细：报价不能超过采购预算金额，超过预算金额视为无效报价

	7
	投标资料承诺书，保证投标资料真实性、有效性

	8
	勾选《大庆市人民医院采购供应商资格承诺函》

	9
	售后服务承诺书及质量保证协议

	10
	提供近三年内“信用中国网站”；“中国政府采购网”截图证明（本项目投标截止期前）

	11
	提供社保经办机构出具本单位及投标代表社会保障资金缴纳证明（基本医疗保险、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新成立的企业（三个月内成立的）或在法规范围内不需提供的机构，应提供书面说明和有关佐证文件




说明：以上报名文件要求按顺序装订、字迹清晰、全部加盖公章。

特别提示：“社保经办机构”是指：《社会保险经办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65号）第六十条中"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所属的经办基本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等社会保险的机构和医疗保障行政部门所属的经办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等社会保险的机构。

税务部门出具的佐证文件（如完税证明）不作为有效资格条件。

六、空调维护保养服务要求
1. 除不可抗力（地震、火灾、洪灾等）外，保证医院所有空调设备（中央空调、分体式空调等）安全、正常运行，满足医院诊疗、办公、住院等区域的温度调节需求。

2. 运行期间单台空调开机率在98%以上。

3. 日常维护保养需遵守最新有效版《通风与空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制冷设备、空气分离设备安装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及空调设备安装使用维护说明书、维保合同相关要求。

4. 保证空调设备的制冷、制热、通风、除湿功能正常，出风口温度、风量符合标准，空调系统无漏氟、漏水、异响等问题。
5. 提供24小时应急响应服务，接到故障报警后30分钟内到达现场，直至故障排除；

6、在日常维护保养期届满时，须经法定定期检验并无因维护保养原因的不合格项目存在。
空调基本参数及维保范围：见附件1

评分标准：见附件2

投标文件格式

（一）标书要求：一本正本、三本副本均加盖公章，装订方式为胶装，密封。

（二）参与两项或以上采购项目投标的需各项目独立做标书。

（三）标书封面须有以下内容

1.投标公司全称及正本或副本标识

2.投标项目名称（和招标公告中的采购项目一致）

3.投标公司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4.日期

（四）标书内需含目录并与页码相对应。

（五）提供原件的需单独密封。投标文件一律不退，请投标方自留底稿。

九、报名须知

（一）中标价格为税后价格。

（二）报名时间：2026年4月2日至2026年4月8日。（法定节假日除外）

公示期至2026年4月11日。
（三）报名方式：大庆市人民医院设备运行科

（四）资质审核科室：大庆市人民医院设备运行科。

（五）开标时间及地点：另行通知。

（六）投标代表（法人或法人授权人）请在开标时间前半小时携带身份证到达会场签到（签到时查验身份证件）。

十、咨询电话：  

0459-6612937      

0459-6612089 

大庆市人民医院

2026年4月1日
附件1：

	院区
	空调外机台数
	空调内机台数
	预算价
	备注

	南院
	127台
	1198
	14万元/年
	服务期限三年，合同一年一签


附件2：

评分标准
	评分项目
	分值
	评分原则

	体系认证
	5
	有效的质量体系认证证书得1分，有效的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得1分，有效的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得1分，有效的服务认证证书（相关售后服务）得1分，有效的制冷空调设备维修/安装/保养/企业能力等级证书（B 级 / 二级及以上）得1分。备注：证书中含有空调或制冷设备相关服务项目。

	人员
	8
	作业人员：有2名特种作业人员得2分，每增加一人加1分，满分8分（特种作业包含：制冷与空调作业、焊接与热切割作业、低压电工作业、高处作业、机电维修作业）；备注：1、特种作业人员须提供《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作业操作证》原件扫描件，提供查询网址（或扫码查询）和查询的网络截图，由评委进行查询核实； 2、所有人员须提供身份证原件的扫描件； 3、所有人员须提供社保部门出具的以投标人名义缴纳的社会保险（必须包含养老保险和工伤保险），其它险种不限。缴费明细证明原件扫描件（证明原件须有社会保障部门业务专用章或社会保障部门个人账户专用章），提供材料须与人员名单一一对应，评委须验证提供名单与材料的一致性。（保险缴纳期限为开标之日前3个月正常缴费证明，补缴的不予认定）。

	紧急响应时限
	2
	紧急故障30分钟（含30分钟）内到达现场的，得2分；30分钟至50分钟到达现场的，得1分；其余不得分。

	维保部件
	35
	维保中包含以下主要部件的加分，满分35分：压缩机（+5）、冷凝器（+4）、蒸发器（+4）、风机盘管（+3）、水泵（+3）、控制柜主板（+3）、变频器主板（+3）、内外机风扇电机（+2）、四通阀（+2）、电路板（+2）、铜管（4）

	维修服务方案
	15
	服务方案科学完善，含有安全措施方案：0—3分，不合理酌情扣分，没有不得分、应急救援方案：0—3分，不合理酌情扣分，没有不得分，能够针对医院特殊环境制定相应安全预防措施：0—3分，不合理酌情扣分，没有不得分，有详细的维修保养计划：0—3分，不合理酌情扣分，没有不得分，人力配备齐全：0—3分，不合理酌情扣分，没有不得分。方案要求科学完善，符合项目实际。最高15分。

	业绩
	5
	提供自2025年1月1日-2025年12月31日内的空调维保服务合同及发票，每提供1份得1分，最高5分。

	价格评审

	30
	报价最低的供应商的价格为磋商基准价，其价格分为满分。

其他供应商的价格分统一按照下列公式计算：

磋商报价得分=（磋商基准价/最后磋商报价）×价格权值×100

	报价方式
	一次性报价，含税所报总价作为评审价格。投标方报价高于预算价的，其投标文件将被否决。




